
广东局督促辖区上市公司完善治理机制

公平对待全体投资者  

按照证监会“公平在身边”投资者保护专项活动的工作

部署，今年以来，广东局通过督促辖区上市公司完善投票表

决机制和分红政策、优化诉求处理机制、切实履行公开承诺

等举措，推动上市公司完善治理机制，公平对待全体投资者

的利益和诉求，让投资者切实感受到“公平在身边”。

一、完善投票表决机制，保障中小投资者参与权

健全有效的投票表决机制是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、

实现自我权益保护的直接途径。为此，广东局年初组织工作

人员对辖区上市公司章程中有关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、征集

投票权、网络投票等机制建设情况进行了全面摸查，并对部

分未建立完善上述治理机制的上市公司进行了通报。同时，

还专门编发《证券期货法制工作通讯（公司治理专刊）》，

宣传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等相关法规政策的最新修订情

况，督促辖区上市公司以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为契机

完成公司章程和相关制度的修订工作，完善中小投资者单独

计票、征集投票权、网络投票等机制，切实保障全体投资者

参与管理决策的权利。截至目前，辖区218家上市公司中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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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照修订公司章程的有124家，修订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

过的11家，其余83家均已提出修订计划。

二、落实现金分红政策，切实回报投资者

今年以来，广东局通过全面排查，发现辖区部分上市公

司未按照监管指引明确规定现金分红与股票股利的优先顺

序、利润分配政策及其调整的决策程序和机制、利润分配的

形式和现金分红期间间隔，以及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等事

项。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，广东局专门发文督促上市公司按

照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等文

件要求，对利润分配相关制度再次进行自查，对不符合规定

的条款进行修订完善，引导上市公司提高现金分红水平。经

统计，今年辖区已实施或拟实施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达172

家，占辖区上市公司总数的80%，分红总额324亿元，同比

增长了33.8%。

三、加强承诺履行监管，及时查处背信行为

强化上市公司诚信监管有助于夯实公司治理运行基础，

广东局按照证监会资本市场诚信数据库建设的有关要求，及

时、动态更新辖区上市公司新增以及履行情况发生变化的公

开承诺信息，完善上市公司诚信监管数据库。切实加强承诺

履行监管，将仍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32家上市公司、42项

承诺事项列为持续重点关注事项，今年以来共督促辖区6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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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的相关承诺方以现金或股权等形式履行了业绩补偿

承诺；针对某公司控股股东未在承诺期限内将其著名系列商

标转让给上市公司的背信行为，对相关控股股东采取出具警

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，督促及时整改。

四、优化纠纷处理机制，畅通投资者诉求渠道

广东局在日常监管中持续督促辖区上市公司承担投资者

投诉处理首要责任，在辖区上市公司已全面建立投资者投诉

处理工作制度的基础上，通过电子邮件、电话提醒、约见谈

话等方式督促新上市公司及时建立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制度

并在公司网站进行公示。选取45家新上市、因筹划重大事

项停牌以及涉及投诉举报较多的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关系管理

工作进行抽查，重点检查各公司热线电话、电子邮件回复情

况和公司网站建设情况，对存在不足的个别公司进行督促整

改，确保上市公司投资者沟通渠道便捷畅通。针对具有可调

解性的举报、投诉事项，制定了《涉及辖区上市公司的有关

举报、投诉事项调解处理工作要点》，引导上市公司自行与

投资者做好和解工作，及时高效化解矛盾纠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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